[bookmark: _Toc99301424]第五章   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永定河流域（北京段）水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项目方案
2. 项目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保护和改善永定河流域（北京段）水生态环境为核心，按照国家《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2025-2027年）》（环水体〔2025〕38号）以及《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设美丽北京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京发〔2024〕6号）等政策要求，开展永定河流域（北京段）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相关工作。
2、 [bookmark: _Hlk219906927]商务要求
1.服务的时间和地点
1.1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7年10月31日前，完成全部工作内容；2027年11月30日前配合采购人完成验收。
1.2服务地点：永定河（北京段）干流、清水河、永兴河、大龙河、小龙河等5条河流。
[bookmark: _Hlk219906940]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第一笔：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额的40%；
第二笔：完成2026年度水生态调查评估工作，完成2026年度美丽河湖评价工作。支付合同额的50%。
第三笔：项目完成通过验收后，支付合同额的10%。
3. 售后服务（质保期）
售后服务期6个月。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按照生态环境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有关美丽河湖保护和建设的最新要求，以永定河流域（北京段）干流、清水河、永兴河、大龙河和小龙河（一干流四支流）为重点，开展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人水和谐等相关指标的调查与评估工作，系统掌握永定河流域（除延庆区外）美丽河湖保护和建设基础，为后续逐步实现美丽河湖全面建成奠定良好的数据基础与技术支撑。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2）《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京政发〔2021〕35号）；
（3）《北京市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京环发〔2023〕7号）；
（4）《北京市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施方案（2022年修编）》；
（5）关于印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参考指标（试行）》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2〕416号）；
（6）《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设美丽北京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7）关于印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环水体〔2025〕38号）；
（8）《推进美丽北京建设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京政办发〔2025〕3号）；
（9）《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湖泊和水库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 （HJ1296-2023）；
（10）《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HJ1295-2023）；
（11）《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DB11/T1722-2020）；
（12）《河流和湖库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DB11/T2320-2024）。
[bookmark: _Hlk219907039]2. 服务内容及要求
2.1服务内容
2.1.1永定河流域（北京段）水生态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
（1）开展永定河流域（北京段）干流、清水河、永兴河、大龙河和小龙河5个河流以及大宁水库1个湖库水生态现状调查。水生态调研内容包括大型底栖动物、鱼类、着生藻、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和水生植物。依据监测目的及相关技术规范文件要求，确定监测范围、布设监测点位，开展2026年和2027年2个年度，每年分别在枯丰水期开展不少于2轮次监测。
（2）结合水生态调查结果，分析水生生物状况，参照《河流和湖库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DB11/T 2320—2024）开展永定河流域（北京段）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工作。
2.1.2 滨河带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
（1）滨河带生态多样性调查
开展永定河干流滨岸缓冲区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调查范围永定河干流500m-1km宽的滨岸缓冲区，生物类群包括植被、鸟类、两栖3个类群，开展2026年和2027年2个年度，植被每年监测1次，鸟类每年监测4次，两栖动物每年监测2次。
（2）滨河带生物多样性评估
分析滨河带植被物种组成和质量等级、与生境因子和干扰强度的关系，提出永定河干支流河流滨岸带植被保护和生境修复对策。核算鸟类、两栖动物丰富度及空间分布等，掌握永定河干流滨河岸带鸟类、两栖动物现状及其动态变化情况、受威胁情况等，评估滨河带生物多样性。
[bookmark: OLE_LINK5]2.1.3 永定河（北京段）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评估
（1）汛期污染强度专项监测
针对永定河干流平原段、清水河、永兴河、大龙河和小龙河5条目标河流，布设23个监测断面，开展汛期污染强度监测。通过对三次降雨后21项污染物指标进行监测与强度计算，评估汛期污染负荷。进一步识别断面水质受汛期影响程度，解析汛期面源污染特征，补充监测pH值、溶解氧、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电导率等指标变化情况。基于此，完成永定河流域（北京段）汛期污染强度专项评估。
（2）水资源状况专项调查与监测
针对永定河（北京段）干流、清水河、大兴永兴河、大龙河、小龙河等5条目标河流的水资源状况开展系统调查与监测，重点监测有水河长比例、流量过程维持时间、生态流量、湖库蓄水量。调查布设22个监测断面，开展2026年和2027年2个年度，有水河长每年分别在枯水期、丰水期监测两次，流量和蓄水量每月调查监测一次，流量过程维持时间需借助遥感开展监测。掌握目标水体水资源状况，为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3）河湖岸线状况专项调查
针对永定河（北京段）干流、清水河、大兴永兴河、大龙河、小龙河等5条目标河流的河湖岸线状况开展系统调查与监测，采用遥感调查与实地踏勘相结合方式，依据《河湖岸线遥感提取与分类技术规定（试行）》（卫星环字〔2022〕6号）《河流和湖库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DB11/T2320—2024），调查河湖自然岸线保有率、河岸缓冲带植被覆盖情况等，掌握目标河流河湖河湖岸线保护状况。
（4）永定河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评价指标
根据国家及北京市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评价体系，开展永定河流域（北京段）美丽河湖评价指标测算，开展水质监测数据收集整理工作，结合本项目开展的水生态专项调查评价结果，对指标体系中的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及人水和谐各项指标进行系统核算，客观开展永定河流域（北京段）美丽河湖评价，最后总结成效、完成相关系统及视频展示。
[bookmark: OLE_LINK25]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标准：满足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法规、技术规范及导则要求。
期限：2027年10月31日前完工，2027年11月30日前配合采购人完成验收。
3. 验收标准
[bookmark: _Hlk219907224]供应商提交全部成果后，经征求部门、专家评审意见，对成果修改完善，完成项目验收。
4. 其他要求
4.1本项目所有成果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对外披露、复制或用于其他项目。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完成相关检查、汇报等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7]4.2.1熟悉国家、北京市涉水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及相关法规、规范；熟悉北京市水环境、水生态基本情况及水生态环境管理要求，熟悉国家及北京市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评级体系。 
4.2.2具有与承担工作相关的人员和必要办公设备（电脑、传真、打印机等）。
5.项目成果
5.1《永定河流域（北京段）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评估报告（2026年、2027年）》；
5.2《永定河流域（北京段）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评价报告（2026年、2027年）》；
5.3《永定河流域（北京段）汛期污染强度评估专项报告》；
5.4《永定河流域（北京段）生态流量核算专项报告》；
5.5《永定河流域（北京段）河湖岸线状况调查专项报告》；
5.6《永定河流域（北京段）水生生物数据库（分要素）》
5.7《永定河流域（北京段）水生生物数图集（分要素）》；
5.8《永定河（北京段）滨河岸带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2026年、2027年）》；
5.9《永定河（北京段）滨河岸带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分要素）》

